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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年 7月 31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年 7月 22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中安居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王建军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杨秀和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陆刚、刘长江、湖南智术律师事务所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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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诉称其于2016年5月18日向国家商标总局申请了“合源”

二字商标，2017 年 7 月获得注册号为 19997346 的商标专用权。被

告商标由汉字“合源水务”、拼音“Heyuan”及英文“Water”组成，

原告商标由汉字“合源”构成。故原告认为被告商标完整包含了原告

商标，在文字构成、呼叫等方面相同，相关公众在隔离比对状态下施

以一般注意力不易区分，易造成相关公众混淆，故原告以被告侵犯其

第 19997346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确认被告侵犯原告第 19997346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； 

2、判令被告不得将“合源”二字突出用于水处理服务相关宣传及相

关产品使用、停止对原告商标专用权侵权的一切行为。 

3、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合理费用支出及侵犯商标权所造成的损失共计： 

100 万元。 

4、判令被告删除，封停名下公司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分公司、股票

名称、水处理产品及项目、对外宣传资料等包含有侵权“合源水务”

字样。同时在其公司官网上发布启事，消除影响。 

5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： 

2020 年 1 月 18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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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月 8日作出的（2020）湘 12民初 26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： 

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收到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

1月 8日作出的（2020）湘 12民初 26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

如下： 

驳回原告北京中安居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案件受理费 13800元，由原告北京中安居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

担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服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8 日作出的

（2020）湘 12民初 26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的判决结果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已胜诉，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已胜诉，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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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(2020）湘 12民初 26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 

 

 

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1月 20日 

 


